XXXX班评议小组
[bookmark: _GoBack]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


一、成立工作机构
按照《山东理工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》(鲁理工大办发〔2021〕23号)文件要求，成立班级评议小组。其中辅导员担任组长，学生代表一般不少于本班级总人数的20%,普通学生代表人数一般不少于评议小组成员总人数的30%。评议小组成立后，其成员名单在班级范围内公示。
××××××班级评议小组成员名单：冯文华(组长)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。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工作开展时间：2025年04月15日
地点：×号教学楼×××教室
认定依据：
(一)家庭经济因素。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、家庭财产及收入、家庭负担等情况。
(二)特殊群体因素。主要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士子女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。
(三)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。主要指校园地、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。


(四)突发状况因素。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。
(五)学生消费因素。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、消费结构等情况。
(六)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。
认定过程：班级评议小组收集学生的申请材料，在评议小组成员全员在场的情况下，综合采用家访、个别访谈、大数据分析、量化评估、民主评议等方式，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，并报学院资助工作认定小组审核。
三、认定结果
金融本2304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人，其中特殊困难0人；困难1人，分别是张莹馨；一般困难4人，分别是潘克、雷雅涵、郝中帅、刘奕菲。
四、小组签名

